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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
宗教理论知识竞赛复赛
活
动
实
施
方
案
主办单位：党委统战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
承办单位：生命科学学院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河南师范大学第八届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宗教理论知识竞赛复赛活动实施方案
为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引导大学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现于我校开展第八届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知识竞赛活动。复赛活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活动目的
为普及宗教知识，宣传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促进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和学法遵法守法用法意识，提高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问题的能力，现我校举办“博识通达立法制 明心同德正己行”主题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知识竞赛活动。
二、活动主题
博识通达立法制 明心同德正己行
三、主办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党委统战部、党委学工部、党委研工部
四、承办单位
河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五、活动时间及地点
（一）彩排
时间：2020年11月中旬（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东区思政平台
（二）正式比赛
时间：2020年11月中旬（具体时间待定）
地点：东区思政平台 
六、活动对象
理论知识网络竞赛和理论知识现场竞赛：面向全校2020年秋季入学新生（含研究生）
主题征文：面向全校学生（含研究生）
七、参赛人员
每个学院限推荐一支代表队参赛，代表队由三名正式选手、三名替补选手组成，共6人。
八、比赛内容
竞赛试题范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试题范围主要为省委高校工委、省教育厅、省民族宗教委联合修订的《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宗教理论知识手册》。
九、比赛程序
（一）前期准备
1.各学院自行开展初赛，选拔选手6人组成代表队参加校级复赛。
2.学院初赛材料（形成文字材料）于11月14日前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kytwxc@163.com（无需提交纸质版），复赛代表队人员名单（附件3）于11月14日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skytwxc@163.com，纸质版由学院副书记签字并加盖党委公章交至生命科学学院西楼211办公室。
3.第二课堂活动由各学院团委自行发布并发放学时，学时由发放单位商议决定。
4.比赛开始前，召开各学院领队会议，宣讲注意事宜，并抽签决定选手参加复赛顺序。
5.比赛开始前，召开比赛选手会议，并根据领队抽签顺序进行彩排。
（二）比赛过程
1.比赛采取现场答题方式进行，按照比赛程序，经现场答题，决出最终名次。
2.进入校级复赛的23支代表队经过抽签分为4个小组（前3组均由6支代表队组成，第4组由5支代表队组成）进行比赛。比赛前进行抽签决定各院代表队选手的上场顺序并决定同一支代表队3名选手的序号。在前两组代表队比赛结束之后设置中场互动环节活跃气氛。复赛采用积分制，每组按最终得分高低取前2名，共8支代表队进入决赛。

3.复赛分必答题、抢答题两个答题环节，各代表队底分均为200分。每道题答题时间均限制在主持人宣布“请作答”后20秒之内，在20秒之内无法作答、放弃作答，均判为本题答错。
（1）必答题。此环节题目为判断题。每支队伍3名参赛选手按场上序号依次独立回答主持人提问的一道问题(其他选手不得补充或提供帮助，否则此题不得分)。然后进行一轮集体答题(每组一道题)，每队选出一名选手作答。答对加10分，答错不扣分。
（2）抢答题。此环节题目为单项选择题(共进行15题)。由主持人读完题并在抢答器提示“三、二、一，请抢答！”后，选手按抢答器进行抢答。待主持人确认作答队伍后作答，答对一题加10分，答错一题扣10分并将此题作废。提前按抢答器的队伍，扣10分，并取消该队本题答题资格；其他队伍可以在主持人主持下重新抢答该题。
（上述两个环节结束后，计算出每位选手最终得分。每组按最终得分高低取前2名进入决赛环节。）
（3）加赛。以上两个答题环节结束后，若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选手取得相同积分并影响决赛名额等次的，进入加赛环节。加赛为抢答题，答题规则同抢答题环节。
十、答题要求
1.每个代表队上场3名参赛选手，要求着装整齐大方，按抽签确定的队伍顺序及选手序号依次进场入座。无特殊原因，不得在比赛中途随意退场、更换选手。
2.参赛选手应认真听主持人读题，答题时使用普通话作答，声音响亮，吐字清晰，答题结束时须说明“回答完毕”，其他选手不得再补充或更改答案。
3.当某选手在答题时，所有非答题选手不得提示参赛选手，任何人不得干扰其回答。允许商议时，由参赛选手在台上讨论决定，领队及其他人员不得在台下指挥。
4.参赛选手在比赛中不得携带和使用任何书刊、报纸、稿纸等文字资料、通讯工具、电子产品，一经发现参赛选手在比赛中有舞弊行为，将取消该代表队参赛资格。
5.主持人在主持作答时应全程使用普通话，确保每一位参赛选手和现场观众清晰的听到题目及正确答案，并准确、公正的对答题情况做出评判。
十一、评判规则
1.比赛过程中，只有主持人和仲裁委员会具有判定资格。除此之外，任何人不得现场进行评判。
2.选手答题正确与否，首先由主持人进行评判。参赛队伍及带队教师对主持人评判有异议时，不得当场申辩，不得扰乱、影响比赛程序，否则扣除该队20分。
3.比赛设立仲裁委员会，比赛中若出现争议，可由带队教师、主持人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申请后并作出仲裁决定，在相应答题环节结束后公布仲裁结果。
河南师范大学第七届大学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民族宗教理论知识竞赛组委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
